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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徐自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钟金雄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慧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

元

）

149,424,447.92 274,795,008.07 -45.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5,507,059.50 -20,925,264.41 -17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28,581,446.86 -30,335,853.61 -5.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87,007,550.09 -35,213,891.00 147.0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8 -0.024 -175.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8 -0.024 -1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0% -0.01% 0.9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

元

）

4,170,383,977.99 4,250,007,113.45 -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676,456,499.89 1,706,629,990.14 -1.7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5,637,433.4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4,731,866.5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35,161,929.4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60,782.99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474,149.9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43,910.05

合计

44,088,506.3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2,063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罗牛山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92% 96,089,444 0

质押

90,705,000

海口永盛畜牧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4% 27,644,584 0

质押

27,644,500

广州顺康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4% 25,832,527 0

海南深兴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4% 14,450,000 0

质押

14,450,000

海南兴牧饲料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4% 14,450,000 0

海南兴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8% 13,005,000 0

质押

13,005,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大盘

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7% 11,186,839 0

海南冠翔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2% 7,225,000 0

质押

7,225,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

新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4% 6,500,788 0

天津易美达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0% 5,292,777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罗牛山集团有限公司

96,089,444

人民币普通股

96,089,444

海口永盛畜牧机械工程有限公

司

27,644,584

人民币普通股

27,644,584

广州顺康投资有限公司

25,832,527

人民币普通股

25,832,527

海南深兴贸易有限公司

14,4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450,000

海南兴牧饲料有限公司

14,4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450,000

海南兴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13,00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05,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大

盘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1,186,839

人民币普通股

11,186,839

海南冠翔贸易有限公司

7,225,000

人民币普通股

7,225,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

商新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6,500,788

人民币普通股

6,500,788

天津易美达贸易有限公司

5,292,777

人民币普通股

5,292,77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

、

前

10

名股东中

，

罗牛山集团有限公司

、

海口永盛畜牧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

海南深兴

贸易有限公司和海南冠翔贸易有限公司之间构成关联关系

。

2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均未参与本公司股票的融资融券业务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5年4月1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于2015年4月15

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50735�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

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2、2014年度，公司子公司天津市宝罗畜禽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罗公司” ）将其持有的天津宝

迪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迪公司” ）1,278万股股权转让给毕国祥，转让总价款19,170万

元，截止2014年12月31日，毕国祥已支付13,543.5万元，尚余5,626.5万元逾期未付，宝罗公司已就此事项

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经与毕国祥协商，宝罗公司撤回上诉，并与毕国祥及宝迪公司签

订协议，约定毕国祥按以下期限支付股权转让尾款及违约金，并由宝迪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①2015年

4月20日前，支付500万元；②2015年5月30日前，支付1,000万元；③2015年6月30日前，支付2,000万元；

④2015年7月30日前，支付2,126.5万元及违约金。 2015年4月24日，宝罗公司已收到毕国祥支付的500万

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中国证监

会受理的公告

2015

年

04

月

16

日

2015-026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

诺事项。

四、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资成

本

（

元

）

期初持

股数量

（

股

）

期初持

股比例

期末持

股数量

（

股

）

期末

持股

比例

期末账

面值

（

元

）

报告期损益

（

元

）

会计核

算科目

股

份

来

源

股票

601169

北京银

行

13,082,420.00 1,742,000 0.04% 0

0.00

%

0.00

-1,048,

856.35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购

买

股票

601818

光大银

行

10,640,000.00 4,000,000 0.02% 0

0.00

%

0.00

-3,626,

761.39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购

买

基金

A80001

中国红

1

号

2,174,297.99 1,992,210 0

0.00

%

0.00 14,925.57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购

买

合计

25,896,717.99 7,734,210 -- 0 -- 0.00

-4,660,

692.17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

露日期

2013

年

10

月

29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

露日期

（

如有

)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

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

元

）

占该公司

股权比例

（

%

）

期末账面价

值

（

元

）

报告期损益

（

元

）

报告期所有者

权益变动

（

元

）

会计核算科

目

股份

来源

000613

大东海

A 45,046,606.88 16.81 33,774,242.21 -2,028,136.03 -

长期股权投

资

购买

601118

海南橡胶

60,953,900.00 0.51 0 37,560,056.82 -28,077,909.75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购买

合计

106,000,506.88

———

33,774,242.21 35,531,920.79 -28,077,909.75

——— ———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

资料

2015

年

01

月

04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咨询非公开发行进度

2015

年

01

月

06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机构 国投瑞银 增发事项

2015

年

01

月

14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咨询非公开发行进度

、

主

业情况

2015

年

01

月

22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咨询年报

2015

年

01

月

27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机构

浙江博将资产管

理

增发事项

2015

年

02

月

06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询问增发进度

2015

年

02

月

11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询问增发进度

2015

年

02

月

16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机构 太平洋资管 咨询公司情况

2015

年

03

月

05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询问增发进度

2015

年

03

月

17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询问增发进度

2015

年

03

月

19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询问增发进度

2015

年

03

月

24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咨询公司业务

2015

年

03

月

25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咨询招商意向

2015

年

03

月

27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咨询分红情况

2015

年

03

月

30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咨询分红情况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735

证券简称：罗牛山 公告编号：

2015-027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25日以书面送达、电子邮件及传真相结合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15年4月28日采取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加

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 会议的通知、召开及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关联董事徐自力、钟金雄、胡电铃和张慧回避表决。

三、 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与海口四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5年度关联资金往来预计的议案》。 关联董事胡电铃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735

证券简称：罗牛山 公告编号：

2015-029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本公司（或“公司”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罗牛山集团：罗牛山集团有限公司

食汇信息：海南罗牛山食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力神饮品：海口力神咖啡饮品有限公司

力神餐饮：海南力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同仁：上海同仁药业有限公司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2015年4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因相关交易涉及公司第一股东罗牛山集团和董事徐自力，董事徐自力、董事钟金雄、董

事胡电铃、董事张慧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该关联交易议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二、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5

年度

预计金额

2014

年度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

%

）

销售商品 食汇信息

3,000,000

采购商品 食汇信息

3,000,000 581,998 100.00

采购商品 力神饮品

500,000

收取租金 力神餐饮

256,680

采购商品 上海同仁

3,000,000 4,504,942 8.52

合计

9,756,680

三、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

万

元

)

主营业务 注册地 法定代表人

关联关系

说明

1

罗牛山集团

19500.6

投资

海口市海甸岛东部开发

区

6-1

小 区

C

座 南 第 四

层

马要武 公司第一大股东

2

食汇信息

2000

网络批发及销售

，

信

息 技 术 及 信 息 服 务

等

海南省海口市玉沙路

20

号国贸经典大厦第

1

层

5

号商铺

李豫

公司第一大股东之

控股子公司

3

力神饮品

3900

咖啡系列的生产

、

研

发和销售等

海南省海口市滨河路

3

号

李豫

公司第一大股东之

参股公司

4

力神餐饮

3900

餐饮管理等

海南省海口市人民大道

47

号都市嘉汇

11

号商铺

张小林

公司第一大股东参

股公司之关联公司

5

上海同仁

6000

生产兽药

、

饲料添加

剂等

上 海 市 闵 行 区 莘 北 路

500

号

向毅

关联自然人之控股

子公司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上述关联交易涉及的业务是出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属于正常的业务往来，遵循公平、合理的原

则，主要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上述交易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根据具体情况分多次进行；根据以往与有关各

方的合作经验和对各公司实际情况的判断，公司认为上述各方均具备履约能力，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

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销售、采购、提供和接受劳务等日常性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系正常的

生产经营所需。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公允，未有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本次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

构成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1、公司预计 2015�年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市场行为，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未对上

市公司业务独立性构成影响；

2、董事会对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未发现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关于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七、 备查文件目录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735

证券简称：罗牛山 公告编号：

2015-030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海口四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关联资金往来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黄培俊、赵智权、罗雄、宛财林签订《股权转

让协议书》，将公司原控股子公司海口四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建公司)96.67%股权分别转让

给黄培俊51.67%股权、赵智权15%股权、罗雄15%股权、宛财林15%股权，并已办理完成相关工商变更手

续。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不再持有四建公司股权，四建公司不再是公司控股子公司。

公司董事胡电铃于2015年1月起不再担任四建公司董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10.1.5条和第10.1.6条有关规定，自2015年1月起的12个月内，公司与四建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与四建公司之间的经营性资金往来构成关联资金往来。

因公司海口产业园项目和锦地翰城房地产项目的工程建设需要，依据公司及下属单位与四建公司原

签订的相关协议，2015年度公司及下属单位需根据工程进度向四建公司履约支付相关工程款项， 因此形

成经营性关联资金往来。 《关于与海口四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2015年度关联资金往来预计的议案》经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胡电铃已回避表决。

2015年1月至今，公司与四建公司未新签订协议，预计2015年度也不会与四建公司之间发生新增协

议。

二、关联资金往来预计

关联交易类别 项目内容

2015

年度预计往来金额

关联方劳务 锦地翰城二期

、

三期工程建设

15000

万元

关联方劳务 海口产业园工程建设

8000

万元

三、四建公司基本情况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海口市人民大道50号

3、法定代表人：黄培俊

4、注册资本：6000万元；

5、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土石方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建筑防水工程，金属门

窗工程，建筑机械租赁，房屋租赁，水电安装工程。

6、关联情况说明：四建公司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董事胡电铃原任四建公司董事，2014年12月，

公司出售四建公司股权；胡电铃辞去四建公司董事职务。 根据规定，从2015年1月起的12个月内，公司与

四建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三、协议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四建公司原签订的相关协议系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在四建公司为公司原控

股子公司期间且根据相关工程实施需要而发生，依据市场化原则，公允定价，履行了公司内部审批或招投

标等程序，并经海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见证或政府批准。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原签订的相关协议是出于正常生产经营和工程建设的需要，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按市场

价格公平定价，利用四建公司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的资源，有利于实现公司相关工程项目的顺利推进，有

效保障工程项目能按时完工，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与海口四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2015年度关联资金往来预计的议案》进行了事

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1、2015年度，公司与海口四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形属公司开展日常生产经营和工

程建设所需，为履行原签订的相关协议支付有关工程款项而发生的，并已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

2、上述事项的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等，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关于与海口四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2015年度关联资金往来预计的议案》。

六、 备查文件目录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28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薛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世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何满年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

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总资产

158,366,337,887.45 114,944,786,264.52 37.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544,603,065.56 25,809,062,318.00 6.7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3,478,774.82 1,357,767,023.51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3,189,131,825.25 914,210,134.48 248.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12,749,998.73 229,925,393.98 557.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09,695,523.98 227,952,279.41 562.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5.87 1.00

增加

4.87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4426 0.0673 557.65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4426 0.0673 557.6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12,798.7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21,5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145,710.6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13,665.84

所得税影响额

-1,013,602.98

合计

3,054,474.75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126,99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股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1,159,456,183 33.92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1,139,250,000 33.33 0

无 境外法人

中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

申万菱信申银万国

证券 行 业 指 数 分 级 证 券

投资基金

43,561,626 1.27 0

无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浙江哈里实业有限公司

35,100,000 1.03 0

无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大众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23,067,614 0.67 0

无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吕建卫

8,999,156 0.26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海兖矿投资有限公司

7,822,603 0.23 0

无 国有法人

胡志伟

6,895,000 0.2 0

无 境内自然人

喻伟东

5,460,000 0.16 0

无 境内自然人

卢圳灿

5,310,000 0.16 0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1,159,456,183

人民币普通股

1,159,456,183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1,139,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39,25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申万菱信申银万

国证券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43,561,626

人民币普通股

43,561,626

浙江哈里实业有限公司

35,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100,000

大众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23,067,614

人民币普通股

23,067,614

吕建卫

8,999,156

人民币普通股

8,999,156

上海兖矿投资有限公司

7,822,603

人民币普通股

7,822,603

胡志伟

6,895,000

人民币普通股

6,895,000

喻伟东

5,4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460,000

卢圳灿

5,3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31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是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光大

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除此之外

，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2015

年一季度

2014

年末 增减

（

％

）

变动的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55,148,024,029.27 38,419,790,390.40 43.54

客户交易资金增加

融出资金

55,943,948,213.60 38,465,783,201.19 45.44

融资业务规模增加

衍生金融资产

41,247,665.26

不适用 权益互换业务公允价值变动

应收款项

5,730,724,025.83 1,196,673,136.64 378.89

子公司仓单业务应收款项增加

应收利息

883,984,193.37 640,586,865.68 38.00

债券投资及融资融券应收利息增加

在建工程

3,243,216.75 2,313,387.25 40.19

装修工程增加

其他资产

3,282,620,741.00 1,852,896,767.74 77.16

应收款项类投资增加

短期借款

4,377,912,919.78 458,990,400.00 853.81

境外子公司借入短期借款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负债

51,670,924.28

不适用 交易性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

衍生金融负债

76,247,357.90 117,519,239.69 -35.12

利率

、

权益互换业务公允价值变动

代理买卖证券款

52,338,087,061.31 35,535,170,210.79 47.29

经纪业务客户交易结算规模增加

信用交易代理买卖

证券款

6,694,754,548.47 4,962,215,875.92 34.91

信用业务客户交易结算规模增加

应付款项

136,805,904.25 229,948,523.09 -40.51

应付往来款项减少

应付利息

589,641,388.44 383,928,901.62 53.58

应付债券利息增加

应付债券

18,943,820,610.69 6,979,468,157.99 171.42

公司发行次级债券

递延所得税负债

232,768,863.87 111,757,314.32 108.28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增加

其他负债

2,283,213,147.58 1,622,944,073.75 40.68

其他应付款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659,083,648.74 443,285,958.25 48.68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浮动收益增加

项目

2015

年一季度

2014

年一季度 增减

（

％

）

变动的主要原因

经纪业务手续费净

收入

1,458,364,487.05 527,412,998.72 176.51

股票基金交易量同比上升

投资银行业务手续

费净收入

254,436,085.99 9,483,203.26 2,583.02

完成的证券主承销收入增加

资产管理业务手续

费净收入

58,411,740.30 44,187,974.35 32.19

资管业务规模增加

利息净收入

595,111,493.68 305,367,895.27 94.88

融资融券业务利息净收入增加

投资收益

（

损失

）

476,967,877.81 85,111,780.09 460.40

金融工具投资收益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

）

209,066,638.77 -159,588,819.38

不适用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上升

汇兑收益

（

损失

）

524,189.63 -1,018,766.81

不适用 汇率变动影响

其他业务收入

13,200,456.97 10,071,665.33 31.07

子公司财务顾问收入增加

营业税金及附加

190,682,749.68 58,974,502.57 223.33

应税收入增加

业务及管理费

1,039,582,151.16 530,356,133.10 96.02

随收入

、

利润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8,131,815.96 -472,071.25

不适用 提取坏账准备增加

营业外收入

4,367,355.33 3,036,927.18 43.81

财政扶持资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所得税费用

418,394,867.30 80,889,492.02 417.24

本年利润总额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222,284,660.91 -90,642,335.47

不适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浮动收益增加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四届三次董事会及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议案。 目前，中国证监会

已受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详见公司公告2014-053、060，2015-011号）

2、经公司四届五次董事会及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光大证券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收购新鸿基金融集

团有限公司70%股份。（详见公司公告2015-006、007、009号）

3、公司四届六次董事会及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上市相关议案，相关工作正在推进中。 （详见

公司公告2015-015、028号）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1、2009年8月公司公开发行上市时，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和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就避免与公司构成业务竞争出具声明和承诺，

报告期内，承诺事项执行情况良好。

2、为保持市场稳定、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承诺将平稳处置因“8.16”事件而购入的股票。报告期内，公司依据公告的“8.16” 资产处置

方案，平稳、有序处置“8.16”金融资产，截至2015年3月31日，公司已采用竞价交易市场单向减持方式处置因“8.16” 事件购入的股票共计

53.56亿元（按持仓成本计算），同时，结合公司信用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已将0.06亿元股票用于融资融券业务，无股票用于转融通业务。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薛峰

日期

2015

年

4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601788

股票简称：光大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5-027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4月21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

于2015年4月28日下午2:30在北京太平桥大街25号中国光大中心A座1320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际参与表

决董事11人。 其中唐双宁先生、高云龙先生、郭新双先生、薛峰先生、殷连臣先生、陈明坚先生、朱宁先生、熊焰先生和李哲平先生现场出席

会议，杨国平先生授权委托薛峰先生,徐经长先生授权委托熊焰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本次董事会有效表决数占董事总数的100%。本次董

事会由公司董事长郭新双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管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关于召开董事会的规定，本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经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一季度报告》。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融通业务规模授权的议案》，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证券金融公司批准的授信额度范围内，严格遵循审

慎原则，决定转融通业务的规模，依法合规开展业务。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中小企业投融资管理总部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高公司信用业务总规模的议案》，同意将公司信用业务总规模(包括融资融券业务、约定购回业务、以自有资金

开展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及股权激励融资业务等)由人民币800亿元调增至人民币1200亿元，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公司资金情

况、风控指标和监管要求，严格遵循审慎原则，在前述总规模内确定不同时点的业务控制规模。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1788

证券简称：光大证券 公告编号：

2015-02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4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太平桥大街25号中国光大中心A座1320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9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302,093,085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7.3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召开及议案表决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郭新双先生主持了

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9人，杨国平先生、徐经长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3人，刘艳女士、赵金先生、朱武祥先生、王文艺女士、李炳涛先生、黄琴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胡世明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1关于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298,937,084 99.86 1,001 0.00 3,155,000 0.14

2、议案名称：2关于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298,937,084 99.86 1,001 0.00 3,155,000 0.14

3、议案名称：3关于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298,937,084 99.86 1,001 0.00 3,155,000 0.14

4、议案名称：4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298,908,184 99.86 29,901 0.00 3,155,000 0.14

5、议案名称：5关于公司2015年度预计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30,701 6.81 1,001 0.03 3,155,200 93.16

由于本议案关联股东均回避表决，而大部分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对此议案投了弃权票，因此本议案未能达到参与本议案表决的非关

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

6、议案名称：6关于聘请公司2015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298,906,683 99.86 1,001 0.00 3,185,401 0.14

7、议案名称：7关于修订《公司章程》担保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298,937,084 99.86 1,001 0.00 3,155,000 0.14

8、议案名称：8关于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上市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298,937,084 99.86 1,001 0.00 3,155,000 0.14

9、议案名称：9.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298,927,284 99.86 1,001 0.00 3,164,800 0.14

10、议案名称：9.02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298,927,284 99.86 1,001 0.00 3,164,800 0.14

11、议案名称：9.03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298,927,284 99.86 1,001 0.00 3,164,800 0.14

12、议案名称：9.04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298,927,284 99.86 1,001 0.00 3,164,800 0.14

13、议案名称：9.05定价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298,927,284 99.86 1,001 0.00 3,164,800 0.14

14、议案名称：9.06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298,927,284 99.86 1,001 0.00 3,164,800 0.14

15、议案名称：9.07发售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298,927,284 99.86 1,001 0.00 3,164,800 0.14

16、议案名称：9.08国有股转（减）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298,927,084 99.86 1,001 0.00 3,165,000 0.14

17、议案名称：10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302,069,984 100.00 1,001 0.00 22,100 0.00

18、议案名称：11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298,927,284 99.86 1,001 0.00 3,164,800 0.14

19、议案名称：12关于发行H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298,927,284 99.86 1,001 0.00 3,164,800 0.14

20、议案名称：13关于确定H股发行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298,927,284 99.86 1,001 0.00 3,164,800 0.14

21、议案名称：14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H股发行和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298,927,284 99.86 1,001 0.00 3,164,800 0.14

22、议案名称：15关于发行H股之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298,927,284 99.86 1,001 0.00 3,164,800 0.14

23、议案名称：16关于修订《公司章程》（H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298,897,083 99.86 31,202 0.00 3,164,800 0.14

24、议案名称：17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H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298,897,083 99.86 31,202 0.00 3,164,800 0.14

25、议案名称：18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H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298,897,083 99.86 31,202 0.00 3,164,800 0.14

26、议案名称：19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H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298,897,083 99.86 31,202 0.00 3,164,800 0.14

27、议案名称：20关于公司发行境内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298,927,284 99.86 1,001 0.00 3,164,800 0.14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持股

5%

以上普通股

股东

2,298,706,183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

1%-5%

普 通 股

股东

0 0.00 0 0.00 0 0.00

持股

1%

以下普通股

股东

202,001 5.96 29,901 0.88 3,155,000 93.16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81,001 2.49 28,900 0.89 3,142,700 96.62

市值

50

万以上 普 通

股股东

121,000 90.10 1,001 0.75 12,300 9.15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关 于 公 司

2014

年 度 董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30,901 6.82 1,001 0.03 3,155,000 93.15

2

关于公司

2014

年 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30,901 6.82 1,001 0.03 3,155,000 93.15

3

关于公司

2014

年 年度

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230,901 6.82 1,001 0.03 3,155,000 93.15

4

关于公司

2014

年 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202,001 5.96 29,901 0.88 3,155,000 93.16

5

关于公司

2015

年 度预

计关联交易的议案

230,701 6.81 1,001 0.03 3,155,200 93.16

6

关于聘请公 司

2015

年

度外部审计机构 的议

案

200,500 5.92 1,001 0.03 3,185,401 94.05

7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担保条款的议案

230,901 6.82 1,001 0.03 3,155,000 93.15

8

关于发行

H

股 股 票 并

在香港上市的议案

230,901 6.82 1,001 0.03 3,155,000 93.15

9.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

值

221,101 6.53 1,001 0.03 3,164,800 93.44

9.02

发行时间

221,101 6.53 1,001 0.03 3,164,800 93.44

9.03

发行方式

221,101 6.53 1,001 0.03 3,164,800 93.44

9.04

发行规模

221,101 6.53 1,001 0.03 3,164,800 93.44

9.05

定价方式

221,101 6.53 1,001 0.03 3,164,800 93.44

9.06

发行对象

221,101 6.53 1,001 0.03 3,164,800 93.44

9.07

发售原则

221,101 6.53 1,001 0.03 3,164,800 93.44

9.08

国有股转

（

减

）

持

220,901 6.52 1,001 0.03 3,165,000 93.45

10

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

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

案

3,363,801 99.32 1,001 0.03 22,100 0.65

11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221,101 6.53 1,001 0.03 3,164,800 93.44

12

关于发行

H

股 募 集 资

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221,101 6.53 1,001 0.03 3,164,800 93.44

13

关于确定

H

股 发 行 并

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

案

221,101 6.53 1,001 0.03 3,164,800 93.44

14

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

获授权人士全权处理

与本次

H

股 发 行 和 上

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221,101 6.53 1,001 0.03 3,164,800 93.44

15

关于发行

H

股 之 前 滚

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221,101 6.53 1,001 0.03 3,164,800 93.44

16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

H

股

）

的议案

190,900 5.64 31,202 0.92 3,164,800 93.44

17

关于修订

《

股 东大会

议事规则

》（

H

股

）

的议

案

190,900 5.64 31,202 0.92 3,164,800 93.44

18

关于修订

《

董 事会议

事规则

》（

H

股

）

的议案

190,900 5.64 31,202 0.92 3,164,800 93.44

19

关于修订

《

监 事会议

事规则

》（

H

股

）

的议案

190,900 5.64 31,202 0.92 3,164,800 93.44

20

关于公司发行境内债

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

权的议案

221,101 6.53 1,001 0.03 3,164,800 93.4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9涉及逐项表决，子议案逐项表决结果详见议案审议情况。

2、议案5涉及关联交易，由于本议案关联股东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均回避表决，而大部分参加网络投票的

股东对此议案投了弃权票，因此本议案未能达到参与本议案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

3、议案7、8、9、10、12、13、14、15、16、17、18、19、20为特别决议事项，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怡敏、李长辉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光大证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

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1788

股票简称：光大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5-029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废止部分证券期货规章的决定》（第十二批）（证监会公告[2014]8号），《关于证券公司担保问

题的通知》（证监发[2001]69号）已经废止；同时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最新颁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年第二次修订）

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根据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担保条款的议案》，对《公司章程》

担保条款修订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四十四条 公司不得为股东或股东的关联人进行融资或

者担保

，

公司须遵守有关证券公司

、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相

关规定

，

提供的担保额不得超过净资产额的

20％

。

公司下列

对外担保行为

，

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

一

）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

超过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

二

）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

（

三

）

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

的担

保

；

（

四

）

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担保

。

第四十四条 公司不得为股东或股东的关联人进行融资或

者担保

，

公司须遵守有关证券公司

、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相

关规定

。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

，

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

一

）

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50%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为自身负债提供反担保的除

外

）；

（

二

）

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的

30%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为自身负债提供反担保的除

外

）；

（

三

）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

（

四

）

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

的担

保

。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9日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关于加强社会公

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光大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金杜” ）接受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光大证券”或“公司” ）的委托，指派律师列席光大证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过

程进行见证，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金杜审查了光大证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

1.《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 ）；

2.光大证券2015年3月27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光大证券2015年3月27日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4.光大证券于2015年3月3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的《光大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

5.知》” )及光大证券于2015年4月1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

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延期公告》(以下简称“《延期公告》” )；

6.光大证券本次股东大会股东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7.光大证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议案。

金杜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

大会召集、召开和表决的有关事实以及光大证券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进行了核查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根据光大证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股东大会通知》及《延期公告》，2015年4月28日，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前述决议与通知

的时间、地点，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完成了前述决议与通知所列明的议程。

金杜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根据对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提交的股东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和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的审查，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5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298,

779,984股，占光大证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2551%。 经金杜核查验证，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均持有有效证明文件。

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光大证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5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313,101�股，占光大证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9%。

鉴于网络投票股东资格系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因此金杜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核查。

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金杜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参会股东均有权或已

获得合法有效的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除上述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外，光大证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金杜律师也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综上，金杜认为，上述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光大证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经金杜律师见证，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含委托代理人）采取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网络投票结果由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

供。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光大证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经金杜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按《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通过了下列各项议案：

议案1:《关于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议案2:《关于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议案3:《关于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议案4:《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议案6:《关于聘请公司2015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7:《关于修订<公司章程>担保条款的议案》；

议案8:《关于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上市的议案》；

议案9:《关于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上市方案的议案》；

9.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9.02发行时间；

9.03发行方式；

9.04发行规模；

9.05定价方式；

9.06发行对象；

9.07发售原则；

9.08国有股转（减）持；

议案10:《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议案11:《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议案12:《关于发行H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议案13:《关于确定H股发行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议案14:《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H股发行和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议案15:《关于发行H股之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议案16:《关于修订<公司章程>（H股）的议案》；

议案17:《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H股）的议案》；

议案18:《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H股）的议案》；

议案19:《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H股）的议案》；

议案20:《关于公司发行境内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经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股东审议，议案5《关于公司2015年度预计关联交易的议案》未获得通过。

金杜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金杜认为，光大证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贰份。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高怡敏、李长辉

单位负责人：王 玲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1788

公司简称：光大证券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0735

证券简称：罗 牛 山 公告编号：

2015-028


